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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已取得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5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颁发的1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该等矿

业权不存在权利限制或争议的情况。 

 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下属各矿区均已具备开采条件，目前正

在正常运营中。 

 

一． 本次交易概述 

1.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简称“紫金矿业”）签署了《关于转让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

司7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将

公司持有的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宇矿业”）

70%的股权以经双方协商确定的人民币700,000,000元的

价格转让给紫金矿业（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 本次交易价格为700,000,000元，较坤宇矿业于2014年3月

31日的账面净资产（按70%权益计算，为418,885,290.70

元）溢价达281,114,709.30元。 

 

二． 本次交易所履行的内部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4年4月15日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

会董事11名。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全票通过了《关于转

让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交易对方情况 

1. 名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3. 注册地: 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 

4. 法定代表人: 陈景河 

5. 注册资本: 218,119.6365万元 

6. 主营业务: 有色金属矿采选 



 

7.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持有紫金矿业29.11%的股权，为紫金矿业控股股东; 

福建省上杭县国资委持有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100%的股权，为紫金矿业实际控制人。 

8. 紫金矿业于2013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元） 

总资产 66,898,389,1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7,612,257,755.00 

2013年度紫金矿业的营业收入为49,771,511,898.00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25,353,823.00元。 

9. 除紫金矿业间接控制公司子公司洛阳永宁金铅冶炼公司

9.8%的股权外，公司与紫金矿业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10. 公司董事会已对紫金矿业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

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四． 本次交易标的 

1. 名称: 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3. 注册地: 洛阳市洛宁县兴宁中路 

4. 法定代表人: 谢凤祥 

5. 注册资本: 531,226,252.46元 



 

6. 主营业务: 矿产品采选、购销、加工等 

7.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坤宇矿业70%股权，洛宁县伏牛矿业

开发中心持有坤宇矿业25%股权，中国黄金河南公司持有

坤宇矿业5%股权。 

8. 坤宇矿业于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3月31日的主要财

务指标（未经审计）如下: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至 3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度 

总资产（元） 836,846,878.33 782,080,826.32 

净资产（元） 598,407,558.14 591,189,901.54 

营业收入（元） 94,057,944.92 419,626,423.65 

净利润（元） 6,267,136.35 21,969,755.74 

9. 坤宇矿业目前共拥有5项采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矿山名称 证号 
开采

矿种 

矿区面积 

（平方公

里） 

有效期 

洛阳坤宇矿

业有限公司

洛宁虎沟金

矿 

C41000020

110441101

10978 

金矿 

7.9976 

2012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 

洛阳坤宇矿

业有限公司

洛宁七里坪

C41000020

130841101

31118 

金矿 

22.3180 

2013 年 8

月至 2020

年 5 月 



 

金矿 

洛阳坤宇矿

业有限公司

三官庙金矿 

C41000020

100541200

64623 

金矿 

5.6767 

2012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 

洛阳坤宇矿

业有限公司

洛宁上宫金

矿 

C41000020

1110411011

9684 

金矿 

4.9961 

2013 年

12 月 至

2027 年

10 月 

洛阳坤宇矿

业有限公司

洛宁干树金

矿 

C41000020

110841101

20291 

金矿 

9.6729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5 月 

同时, 坤宇矿业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于2013

年7月15日核发的证号为T01120100602040841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勘查项目名称为河南

省洛宁县上宫金矿深部详查, 勘查面积为5.04平方公里, 

有效期自2013年6月3日至2015年6月3日。 

10. 坤宇矿业下属洛宁金矿(包括上宫、三官庙、七里坪、干树、

虎沟金矿五个矿区)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资源储量情况

如下: 

符合中国准则的矿石资源储量估计: 

矿 石 资 源

量 

（万吨） 

金 金

属 量 

（吨） 

平 均

品 位

（t/g） 

矿 石

资 源

量 

（111

平 均

品 位

（t/g） 

矿 石

资 源

量 

（112

平 均

品 位

（t/g） 

矿石资源

量 

（333） 

（万吨） 

平 均

品 位

（t/g） 



 

b） 

（万

吨） 

b） 

（万

吨） 

1,323.16 56.92 4.3 25.04 3.98 71.66 3.89 1,226.46 4.33 

 

符合中国准则的矿石储量估计 

矿石储量 

（万吨） 

 

金金属量 

（Kg） 

 

平均品位 

（t/g） 

金金属量 

（111b） 

（Kg） 

 

平均品位 

（t/g） 

金金属量 

（122b）  

（Kg） 

 

平均品位 

（t/g） 

96.70 3,787.33 3.92 997.10 3.98 2,790.24 3.89 

 

注: (1) 上宫金矿资源量和储量是基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北京中

矿联咨询中心出具的《〈河南省洛宁县上宫金矿接替资源勘查(普查)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中矿豫储评字[2011]024 号)而估

算; 三官庙、七里坪、干树、虎沟四个金矿的资源量和储量是依据河

南省地勘局第二地质队编写的《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三官庙、七里

坪、干树、虎沟金矿地质勘查报告》而估算, 该等金矿的资源量和储

量已获公司内部专家的确认。 

(2) 上述表格中的专业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储量 指 

根据中国《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分类》

（GB/T17766 1999），基础储量中的经

济可采部分 

资源量 指 

根据中国《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分类》

（GB/T17766 1999），查明矿产资源的

一部分和潜在矿产资源。包括经可行性

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证实为次边际经济



 

的矿产资源以及经过勘查而未进行可行

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的内蕴经济的矿

产资源；以及经过预查后预测的矿产资

源 

品位 指 
矿石中含有某种金属元素或有用组分的

相对含量 

11. 坤宇矿业下属洛宁金矿(包括上宫、三官庙、七里坪、干树、

虎沟金矿五个矿区)2013年度黄金产量总计1,440千克。  

12. 坤宇矿业所持有的矿业权属合法取得, 均在有效期内, 均

依法年检, 重要资产均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或为任何第三方

设定质押、抵押或其他权利负担之情形, 亦不存在诉讼、

税务违法及被行政处罚等问题。 

13. 洛宁县伏牛矿业开发中心和中国黄金河南公司已分别声明

其同意本次交易，且同意放弃其对本次交易中拟转让股权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14. 坤宇矿业未来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情况: 根据转让

协议，紫金矿业可以选择公司委派或推荐至坤宇矿业任职

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继续在坤宇矿业任职，除上述留

任人员外，公司应在紫金矿业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之日起

的十（10）个工作日内召回其他公司委派或推荐在坤宇矿

业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并敦促该等人员与坤宇矿

业解除劳动关系，如有因此涉及的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等

问题由公司承担。 



 

 

五．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转让价格 : 坤宇矿业7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00,000,000元。 

2. 付款方式 

(1) 紫金矿业于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将

首期交易价款肆亿伍仟万元整（450,000,000 元）人民

币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2) 紫金矿业于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十（10）

个工作日内将第二期交易价款计贰亿伍仟万元整

（250,000,000 元）人民币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3. 协议终止 

(1) 如转让协议在签订后一百二十（120）日内不能充分履

行，除非双方另行约定，则转让协议应自动终止。 

(2) 转让协议终止后十（10）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将已收取

的交易价款全部退还给紫金矿业，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向紫金矿业支付资金占用费，转让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 

4. 违约责任 

(1) 如果转让协议一方违约以致转让协议并未履行或不能

充分履行，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果双方

均违约，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那部分责任。 

(2) 如果公司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约定之承诺、保证等相应



 

义务的，则公司应向紫金矿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

果紫金矿业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约定之承诺、保证等相

应义务的，则紫金矿业应向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的，对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向对

方支付金额为伍仟万元（50,000,000 元）人民币的违约

金。 

(3) 自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在执行转让协议过程中需双方

配合准备相关材料、盖章等事宜，双方应当合理地积极

配合,不得拖延,反之由此造成他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任何一方拖延超过 30 日的，应视为违约，对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金额为伍仟万

元（50,000,000 元）人民币的违约金。 

(4) 转让协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解除转让协议

（转让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否则其将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金额为伍仟万元（50,000,000 元）

人民币的违约金。 

(5) 违约责任条款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全部

经济损失的，违约方还应予全额赔偿。 

(6) 如转让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或认定为无效，违约责

任条款仍然有效。 

5. 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至目标股权正式过户至紫金矿业名下前, 

公司应促使坤宇矿业依照法律和商业惯例开展业务和其他

运营活动, 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重组活动, 不得签署任何



 

对坤宇矿业产生不利影响的合同或协议或此类承诺等。紫

金矿业在向公司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后向坤宇矿业派出管

理人员, 主导坤宇矿业的过渡期管理。 

6. 转让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之日生效。 

 

六． 本次交易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系紫金矿业和本公司参考（i）洛阳坤宇的资

产净值; （ii）洛阳坤宇的历史财务状况及业绩; （iii）洛

阳坤宇所拥有金矿的运营及未来展望后经公平磋商厘定。 

 

七．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目的系为整理和优化资产负债表，剥离和处置非

核心、低效资产，集中优势财务资源，并购和投资位于政

局稳定地区具有良好现金流的成熟资源项目，提高资本回

报率，以在扩大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为股东提

供更好的持续回报。 

2. 预计公司将从本次交易中取得收益281,114,709.30元, 该

预计收益金额乃基于本次交易价格700,000,000元减去坤

宇矿业于2014年3月31日的账面净资产(按70%权益计算, 

为418,885,290.70元)计算所得。本次交易实际收益金额将

根据最终交易价格及坤宇矿业于本次交易完成日的账面净

资产确定, 可能与前述预计收益金额有所差异。 



 

3. 本次交易完成后，坤宇矿业不再构成公司控股子公司。截

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未向坤宇矿业提供担保，未委托

坤宇矿业理财，亦不存在坤宇矿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八．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关于转让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

议》。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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